
  证券代码：300008     证券简称：天海防务     公告编号：2018-018 

第 1 页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发挥子公司市场融资功能，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江苏大津重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津重工”）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有效期为 1 年；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沃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金天然气”）向昆

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申请的 5,0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期限均

为 1 年,担保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2060170992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江苏省扬中市西来桥镇北胜村 606号 

法定代表人：占金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727.2727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24日 

营业期限：2012年 12月 24日 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船舶、节能环保设备、钢结构、海洋工程专用设备制造；新能源技术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船舶工程设计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港口工程、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技术服务；船舶设备及配件研发、制造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商

务信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机电设备销售；货运港口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租赁；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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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天海防务持有其 100%股份 

最近一期（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78,581.07 万元，净

资产 38,234.93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9,534.34 万元，净利润 2,965.02 万元。 

 

2、上海沃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0800451608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雷路 319 号 1楼东侧 

法定代表人：朱志鹏 

注册资本：2844.556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 10月 15日 

营业期限：2013年 10月 15日 至 2033年 10月 14日 

经营范围：新能源、节能环保、天然气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天然气利用配套设备、机电设备的销售，实业投资，合同能源管理，压缩天然气、液

化天然气的销售（凭许可证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天海防务持有其 100%股份 

最近一期（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25,046.70 万元，净

资产 14,015.59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5,739.50 万元，净利润 2,686.97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将根据大津重工和沃金天然气的实际需求和银行要求，为大津重工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有效期为 1 年；为沃金天然气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庆分行申请的 5,0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1 年。以上担保自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本次公司为大津重工、沃金天然气提供的担保均为连带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仍需与相

关银行进一步协商后确定，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

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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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会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经本次会议审议，认为大津重工和沃金天然气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有能力对其经

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可控，且相关担保为开展正常经营所需，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为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上海沃金

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申请办理燃气贷业务，人民币 5,000

万元，期限 1年，同意为上海沃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申请

的该笔 5,0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期限均为 1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计算。 

独立董事认为：经核查，公司为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上海沃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申请的

该笔 5,000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内容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2014 年修订）》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本

次担保。 

 

五、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本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近 12个月累计对外担保（不含子公司、孙公司）金额为

零，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孙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5,644.1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7 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7.27%，占公司总资产的 10.14%。以上实际发生

的担保额度在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金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六、其他 

本次担保计划经董事会授权后实施。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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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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